
 

 

公民黨就「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的規定」的意見書  

 

懷孕女性於職場上面對不少困難，為她們提供適切的產假乃是「家

庭友善」政策，這不單止保障懷孕女性及嬰兒健康，更紓減整個家

庭面對的壓力。  

 

目前香港的法定有薪產假只得 10 星期，相對於國際勞工組織 2000

年的《保障生育公約》所指的 14 星期為低。消除在職懷孕女性面對

的困難，同時讓法定產假符合相關公約的要求，乃政府應盡的責任。 

 

中國大陸早於 2012 年規定女性享有 98 天產假，即 14 星期。綜觀全

球各地實行產假的情況，亞洲區有約 58%地區實行 12 - 13 星期產

假， 19%地區甚至實行 14 星期或以上的產假。反觀全球只有 15%地

區實行少過 12 星期的產假，而香港竟是其中一員。  

 

對女性來說，在職懷孕的挑戰來自產假前的工作交接，以及產後照

顧新生嬰兒。尤其是新生嬰兒對母親十分依賴，產後母親需要較多

時間休息。延長法定有薪產假不單止有利女性產後復元，並同時鼓

勵她們為嬰兒餵哺母乳，對嬰兒來說亦是日後的健康保障。  

 

反對延長法定有薪產假的人士認為，此舉定必增加營運成本尤其對

中小企造成沉重負擔。不過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4 年發表的報告

顯示，中小企因產假而造成的實際支出比預期少。該報告同時指出，

有效的產假更有利減低女性於復工後出現的病假情況。  

 

在產前安頓、產後復元以及照顧新生嬰兒方面，家庭的支持對懷孕

女性來說都很重要。現時男士有薪侍產假只得 3 天並不理想，政府

應將有薪侍產假延長至 7 天，並予全薪產假，照顧產後的婦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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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香港的出生數字並不高。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，香港的粗出

生率，即活產嬰兒數目相對該年年中每千名人口的比率，由 2012 年

的 12.8 下跌至 2016 年的 8.3。延長法定有薪產假及男士有薪侍產假

並不會導致本地夫婦一窩蜂生育，卻能夠為剛為父母的僱員獲得更

大保障。  

 

故此公民黨要求政府將法定有薪產假延長至少 12 星期，以及將男士

有薪侍產假延長至少 5 天，並給予他們領取全薪。長遠而言，法定

有薪產假的安排應符合 2000 年的《保障生育公約》的要求以 14 星

期為標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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